
国家档案局关于加强新增 

中央投资项目档案管理的通知

档函〔2008〕28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局，各计划单列市档案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档案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档案部门，各

中央企业档案部门：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年新增 1000 亿元中央投资，主

要用于民生工程、重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自主创新和产

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建设，这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促进

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大举措。中央要求在时间紧、任

务重的情况下，为管好用好新增中央投资，充分发挥新增投

资的拉动作用并确保用于中央确定的重点领域，加快建设进

度，确保工程质量和生产安全，必须加强对使用新增中央投

资的项目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为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加强新增 1000亿元中央投资

项目（以下简称新增中央投资项目）档案管理，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1.各级档案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贯彻中央部署。做好

新增中央投资项目的档案工作，不仅是为项目建设管理和运

行使用提供保障，也是为实施对项目的监督管理提供依据。

各级档案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把为项目尽快发挥效益和加



强投资监管提供优质服务，作为档案部门贯彻落实今年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具体行动，做

到早安排、早落实。 

2.各级档案部门要主动与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协作，共同

部署抓好项目档案工作。要尽快掌握项目基本情况，结合本

地区、本部门新增中央投资项目的实际，认真履行档案工作

的监督指导职责，及时提出工作要求、开展业务指导和培训，

高起点地部署和推动新增中央投资项目的档案工作。 要做

到所有工程项目无一遗漏地规范建档。 

3.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根据新增中

央投资项目的特点，开展对新增中央投资项目档案工作的执

法检查或专项督查，2009年国家档案局组织的建设项目档案

工作巡回检查，将以新增中央投资项目档案工作作为检查的

重点。 

4.项目实施单位要对档案工作做出全面安排。要认真执

行国家档案工作法规和标准，建立健全档案工作各项规章制

度，将档案管理纳入项目建设计划和管理程序，明确职责，

采取有效措施，使档案管理与项目实施同步进行，确保项目

全过程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和安全。 

5.对今后其他新增的中央投资项目，也要按照以上精神，

加强建档指导，加强档案监管，使档案工作更好地为项目实

施与管理服务。 



    国家档案局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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